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【57】發明摘要：

本發明提出一種駕駛告警方法與駕駛告警裝置。此駕駛告警方法包括：取得一影像並偵

測影像中的臉部區域；藉由一空間至頻率轉換來計算臉部區域的對稱性；根據此對稱性來判

斷臉部區域是否滿足一轉頭條件；若臉部區域不滿足轉頭條件，根據計時器判斷是否超過一

預設時間；若臉部區域不滿足轉頭條件且超過預設時間，發出告警訊息。藉此，可以避免疲

勞駕駛的狀況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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